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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規定請參閱：元智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辦法 

計畫承接 

因應民間及政府機關委託或招標，分「研究計畫」及「推廣教育」 

1.教師自行向委託單位接洽或依投標規定得標後申請承接（參與校外投

標，請參閱標案範例） 

2.委託單位逕洽本校相關單位或教師，由該單位或教師申請承接。 

3.其他。 

計畫合約審核 2 

（研發處） 

簽約、請款等業務 

（研發處） 

研究助理聘任審查

相關業務（人事室） 

會計等相關業務 

（會計室） 

接洽、管制經費、

計畫執行成果編報 

（計畫主持人） 

結案申請 

（由計畫主持人提出） 

計畫委託單位成果認可 

（研發處） 

經費核銷認可 

（會計室） 

結案歸檔 

（研發處） 

基於勞務關係及研究過程使用本

校資源，研發成果本校應保有部分

權益，計畫主持人應協助爭取。 

 

終身教育部辦理 

否，推廣教育 

研究計畫 

是 
計畫審核 1 

（系所主任/單位主管） 

http://www.yzu.edu.tw/admin/4/1.asp?num=i/1-4

